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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約僱職代 蘇珮儀
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
電子信箱：1003019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7月18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高字第111006534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八 (376735100E_1110065349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65349_ATTACH2.pdf)

主旨：轉知新竹市政府辦理110學年度高中精進計畫之「第五屆

不分享很難過，不參加更難過之英文老師課程設計聯合發

表會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市政府111年7月15日府教學字第111010814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旨揭聯合發表會相關資訊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1年7月20日（星期三）9：00-17：00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人社三館1樓101-

105教室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全台灣英文教師、有志耕耘英語文教學的熱血

夥伴、家長、學生。

四、本案係國教署補助高中職（包含國私立學校）精進計畫，

為推動課綱，發展課程之重要規劃。

五、注意事項：

(一)若開車進入交大校區，請於警衛室領取「停車卡片」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10007633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7/18 11: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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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車輛停放在活動場地「人社三館」周圍的「白色」停

車格中，報到時請跟工作人員領取「停車券」，將卡片

與停車券一同交給警衛室，請同門進出（如由北大門進

請由北大門出）。

(二)請自備環保杯。

六、請貴校鼓勵所屬教師參加並核予公(差)假出席。

七、本案如有相關疑問請逕洽新竹市政府承辦人：孫佳萱，電

話：5249617#222。

八、檢附來文、活動辦法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公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(桃園美國學校除外)

副本：

91


